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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100學年度第2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紀錄 
 

時    間：101 年 4 月 24 日(二)下午 1：30 

地    點：雲平大樓西棟四樓第二會議室 

出 席 者：林啟禎學務長(鄭匡佑組長代)、通識教育中心王偉勇主任(許永河組長代)、

文學院蔡幸娟副教授、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廖國媖老師(邱慈暉助理教授

代)、理學院陳燕華助理教授、社會科學院龔俊嘉助理教授、工學院林育芸副

教授、規劃與設計學院陳世明副教授、電機資訊學院高宏宇副教授、管理學

院陳文字副教授、教育研究所董旭英教授(李偉雄同學代)、臺南市政府教育

處王立杰督學室主任(陸正威督學代)、工業與資訊管理學系曾奕安同學、台

灣文學系吳文瑋同學 

列 席 者：林大惠副教務長、課外活動指導組朱朝煌先生、郭昊侖小姐、教學發展中心

曾淑芬主任(徐麗雅小姐代)、課務組呂秋玉組長、廖寶慧專員、雲嘉南區域

教學資源中心溫俊誠博士 

請   假：黃正亮總務長、醫學院林秀娟教授、教學發展中心蔡淑芬小姐 

主 持 人：林清河教務長                                   紀錄：劉青欣小姐 

壹、報告本校 100 學年度第 1 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如議程資

料附件一) 

貳、主席報告：(略) 

參、業務單位報告： 

  一、課程推動組：(教務處課務組) 

(一)100 年度經費執行及 101 年度推動經費說明 

   1.100 學年第 1 學期服務學習課程補助由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支應，補助 18 門

課程，核定經費共$340,162 元，實支為$267,570 元(詳如議程資料附件二)；另外，

本學期服務學習課程相關活動及培訓推動經費實支$222,310 元。 
   2.100 學年第 2 學期服務學習課程原核定補助 12 門課程，所需經費$236,552 元，

然其中 1 門課程停開，而行醫所郭乃文老師則以專簽申請同意補助經費$18,070
元，12 門課程共計核定$234,622 元，101 年 2~3 月課程所需費用由雲嘉南教學

資源中心支應$23,058 元。 
   3.依據 100.4.11.「99 學年度第 2 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決議，依據實

際開課人數等比例增減經費(調整原則為：(1)為維持教師授課品質，若實際修

課人數達 40 人以上者不刪減補助費用；(2)刪減比例最高以不超過 40%為原則)，
經確認後 100 學年第 2 學期之補助情況，如議程資料附件三。經調整後本學期

12 門課程共需 210,483 元，101 年 2~3 月所需費用已由雲嘉南教學資源中心支

應$23,058 元，而 4~6 月所需經費$187,425 元申請由頂尖計畫教學組支應。 
 4.101 年度(101 年 4 月至 101 年 12 月)服務學習推動所需經費$1,166,653 元(包括

課程、教師與 TA 培訓、活動推動與國際志工)目前申請頂尖計畫教學組審查核

定中。        
  (二)100 學年度第 1學期受經費補助服務學習課程執行成果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補助服務學習課程共 18 門，依據 100.4.11.「99 學年度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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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決議：「自 100 學年度起，各補助案執行成果相

關資料(包括服務學習卷宗、實際修課人數及經費報支狀況)，應檢送推動小組審

閱，以作為爾後審查補助款之參據。」承上述決議，100 學年度第 1學期各補助

案執行成果檢核表，如議程資料附件二。 

(三)100 學年第 2學期全校開設服務學習課程情形說明 

    100 學年第 2學期各學系開設服務學習(二)課程 54 門，服務學習(三)課程 17 門，

其中 12 門由行政單位開設，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 2 門，開課情形如議

程資料附件四。 

(四)100 學年第 1學期服務學習獲獎教師及學生 

    100 學年第 1 學期服務學習卷宗各經由校外審查委員依據課程內容設計之適切

性、活動完整紀錄及呈現能力、社會資源整合與協調能力、服務精神及服務成效、

學生學習省思及收穫及其他等進行審查，依外審結果前 3名評列為「服務學習課

程教學傑出獎」、佳作 1名評列為「服務學習課程教學優等獎」，預定於 100 學

年第 2學期教務會議中頒發獎狀；此外，為鼓勵同學分享參與服務學習之心得，

增加全校師生對服務學習的認識，舉辦 100 學年第 1學期「服務學習課程心得徵

文暨短片比賽」，邀請校外專家評審優良作品，共計 16 位同學獲獎，第 1 學期

得獎者擬於 100 學年第 2學期教務會議中頒發獎狀及禮品，教師及學生得獎名單

如議程資料附件五。 

(五)100 學年第 2學期服務學習推動預定及實際執行項目 

    100 學年第 2 學期服務學習推動預定及執行項目，經與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及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共同討論後如議程資料附件六。  

(六)教務處行政業務改進計畫 

    教務處課務組與教育所董旭英所長合作執行 101 年度「行政業務研究發展計畫

案」—「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現況與改進之行動研究」，該計畫探討本校

受經費補助之服務學習課程實施現況，了解授課教師帶領學生進行服務學習課程

的過程，以問卷、訪談、校外參訪及文件分析等方式進行研究並提出建議。 

(七)教育部辦理 101 學年補助智慧生活跨領域基礎課程及服務學習課程推廣計畫 
    執行期程為 101 年 8 月 1 日至次年 7 月 31 日，計畫類別分為：A 類計畫-智慧生

活跨領域基礎課程計畫、B 類計畫-智慧生活創新服務學習課群計畫。截止日期：

於 5 月 31 日前備妥書面計畫申請書乙式 6 份，連同電子檔(PDF 格式)備份光

碟 1 份，逕送教育部指定地點。教育部最高補助額度，A 類計畫每案以新臺

幣 15 萬元為限；B 類計畫每案以 85 萬元為限。歡迎本校教師踴躍申請。 

  二、活動推動組：(學務處課指組) 

  (一)100 學年第 1 學期服務學習期末成果發表 

     100 學年第 1 學期服務學習-「成長」系列成果發表會，與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

中心共同主辦，活動期間為 100.12.22- 101.1.13，活動內容為課程成果分享、

本校與雲嘉南區域夥伴學校教師經驗交流及專題演講。共分為 4場活動，參與人

數共 270 人次。 

  (二)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學務處開設服務學習課程說明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學務處協助開設 7門服務學習課程，分別為志工家教、扶根

與自我成長、慈幼與服務學習、協愛與服務學習、校園無障礙、健康管理、穿梭

繪本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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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生服務學習中心執行內容 

   服務學習中心在 100 學年第 1 學期招入 25 名本校學員及 6 名雲嘉南夥伴學校學

員，進行了一學期的服務學習反思種子培訓課程，內容包括服務學習理論、團隊

建設、溝通技巧、反思技巧等等。第 2學期課程內容已確認待經費核定後即可開

始實施。  

除了學習課程外，也希望學員們能夠學以致用，所以下學期規劃了一系列的活

動，包括：邀請學員參加慈幼社舉辦的榕園趣味競賽、五月初到台中家扶中心與

新加坡管理大學的同學共同合作服務、六月底到七月中到雲南建蓋環保廁所兩週

（第三屆）、七月底到八月中與北京清華大學在台灣一起服務學習三週（第三

屆）、八月中到新加坡與當地的大學進行服務學習的交流。  

   因為經費無法進行確認，故目前多項計畫都在規劃階段，還無法確定是否成行。

三、資源規劃組：(學務處課指組) 

持續維護及更新本校服務學習網站內容，並隨時更新台南市周邊志工需求及資

訊，提供本校師生更多元的服務選擇。 

四、課程培訓組：(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一)教師培訓 

101.1.11.辦理「薪火相傳、經驗成長」教師經驗交流座談，邀請中華醫事科技

大學孫逸民教授及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張同廟副教授及本校公共衛生研究所呂宗

學教授等人進行專題演講及交流，透過邀請雲嘉南區各大學於服務學習領域深

耕之特色教師針對三大主題進行座談，彼此交流分享增進課程設計之豐富與多

元，本場次共 71 人參與。 

 (二)教學助理培訓 

1.100 學年第 1 學期於 100.10.15.所舉辦之 TA 研習營邀請新加坡國際服務學習

推動亞洲織者李偉雄執行長進行服務學習之經驗分享。 

2.100 學年第 2 學期則於 101.3.17.TA 研習營中邀請高師大李金鴦教授指導學生

如何在服務學習課程中扮演稱職的教學助理。 

 

肆、討論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服務學習課程補助及獎勵要點」第二、三、四、五及六條條文

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因經費有限，擬擇優予以補助，通過審查者但未獲經費補助之課程仍可加計

鐘點數。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原要點及修訂後要點之全文請見議程資料附件七。 

    擬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說明 

二、補助及獎勵對象：依據本校

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所開

設之課程，皆為本要點之對

象。 

 

二、依據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

法所開設之課程，皆為本要點

補助及獎勵之對象。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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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說明 

三、補助及獎勵要件如下： 

  (一)課程需具備服務學習內

涵與精神，且課程規劃

應具備準備、服務、反

省及慶賀四大階段。 

  (二)實際服務時數應達 8小

時以上。 

  (三)非首次開設課程，應提

出前次所開設之服務學

習課程執行成果，包括

服務學習卷宗、經費執

行率、獲獎紀錄。 

   開課教師得依上述要件擬

定課程計畫書，併同依課程

活動所需編列之經費申請

表，送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

組審定。 

三、各學系或開課單位擬定課程

計畫書時，得依課程活動所

需編列經費申請表，併同計

畫書送服務學習課程推動

小組審定。獲補助之課程需

於學期結束後1個月內完成

經費核銷，並繳交服務學習

卷宗（包括成果報告書、協

力單位協議書、反思心得報

告、服務日誌、活動照片

等），作為評審績優獎勵與

下年度補助對象之依據。 

一、為更清楚規範具服務學

習內涵課程所應規劃

之課程內容，並做為推

動小組委員審查課程

計畫書之參考項目，擬

臚列課程補助及獎勵

要件。 

二、因費用有限，無法如往

例通過推動小組審查

者 皆 可 獲 得 經 費 補

助，擬將需繳交卷宗之

對象修改為「凡經推動

小 組 審 查 通 過 之 課

程，皆需於學期結束後

1 個月內繳交服務學

習卷宗…」。擬修訂之

條文內容如要點五。 

四、補助及獎勵之項目如下： 

(一)經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

組審查，符合服務學習

補助及獎勵要件者，每

門課程授課鐘點數加計

0.5 小時；融入服務學

習內涵之專業課程，每

門課程授課鐘點數加計

1小時。 

(二)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

組，得視經費預算就申

請之課程擇優補助，補

助金額每門課程以不超

過新台幣 2 萬元為原

則，經推動小組審查具

特色之課程不在此限。

補助經費項目限鐘點費

（外聘、內聘專家）、印

刷費、誤餐費、交通費、

保險費及雜支等必要之

支出。雜支金額不得超

過補助款百分之五。 

四、課程補助標準及獎勵項目如

下： 

  (一)每門課程補助項目，為鐘

點費（外聘、內聘專家）、

印刷費、誤餐費、交通費

及保險費等必要之支

出，補助金額以新台幣 2

萬元為上限。但有特殊需

求經專案簽准，不在此

限。 

  (二)服務學習課程，每門課程

授課鐘點數加計 0.25 小

時；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

專業課程，每門課程授課

鐘點數加計 0.75 小時。

  (三)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

組，每學期得就服務學習

課程及表現績優之教職

員與學生，評審出數名，

由校方於適當場合公開

獎勵，以資鼓勵。 

  (四)補助案之申請，不得與其

一、囿於經費有限，未來擬

以擇優補助服務學習

課程之方式進行，但為

鼓勵教師開設此類課

程，只要經推動小組審

查符合服務學習補助

及獎勵要件者，無論是

否獲得經費補助，皆可

加計授課鐘點，並提高

授課鐘點數(服務學習

課程加計 0.5 小時、專

業課程加計 1小時)。

二、為鼓勵教師規劃具特色

之服務學習課程，將原

要點規定「補助金額以

新台幣 2 萬元為上

限」，修訂為「以不超

過新台幣 2 萬元為原

則，經推動小組審查具

特 色 之 課 程 不 在 此

限。」。此外，擬增列

「雜支」為補助經費項

目之一，以符應教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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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說明 

(三)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

組，得視經費預算就服

務學習課程及表現績優

之教職員與學生，評審

出數名，由校方於適當

場合公開獎勵，以資鼓

勵。 

(四)補助案之申請，不得與

其他政府機關經費來源

重複。 

他政府機關經費來源重

複。 

際授課需求，並明訂此

項費用不超過補助款

百分之五。 

三、原規定每學期得就服務

學習課程及表現績優

之教職員與學生，評審

出數名公開獎勵，但因

經費有限，擬修改為

「得視經費預算就服

務學習課程及表現績

優之教職員與學生，評

審出數名…」。 

五、凡經推動小組審查通過之

課程，包含獲加計鐘點時

數或經費補助者，皆需於

學期結束後 1 個月內繳交

服務學習卷宗（包括成果

報告書、協力單位協議

書、反思心得報告、服務

日誌、活動照片等），獲經

費補助課程需於期末結束

前完成經費核銷，作為評

審績優獎勵與下年度補助

對象之依據。 

五、本要點補助經費之編列與核

銷，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

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暨相關法令執行之。 

一、原要點五係為教育部補

助費用，但未來經費來

源不一定為教育部，乃

刪除此項要點。 

二、原要點三規定獲補助之

課程需於學期結束後 1

個月內完成經費核銷，

並繳交服務學習卷宗。

因未來獲經費補助之課

程數量將較現行為少，

為鼓勵通過推動小組審

查之課程皆能記錄下學

生學習與教師教學之歷

程，並能藉由學習卷宗

審查獎勵績優教師，擬

規定凡經推動小組審查

通過之課程皆需繳交服

務學習卷宗。 

六、本要點所需經費，由「邁

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總中

心」教學組經費或校內教

學經費項下支應。 

六、本要點所需經費，由「邁向

頂尖大學計劃推動總中心」

教學組經費或教育部補助

款項下支應。 

一、教育部自 100 學年起停

止經費補助，將服務學

習列入校務評鑑項目

中，因此修訂本項條

文。 

二、擬向頂尖計畫或校內教

學經費申請相關經費。

   決議：修正通過，再提教務會議討論，並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二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課指組 

    案由：研議國際服務學習未來推動方向，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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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明： 

  一、依據 100 年 10 月 31 日「100 學年度第 1 次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決

議：「請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及教務處課務組共同擬定國際服務學習之相關

規劃，於下次推動小組會議報告。」 

  二、囿於經費有限，101 年 4 月 19 日「100 學年第 5次服務學習工作小組會議」

決議彙整往年執行成果及未來計畫所需費用於推動小組會議中報告，請推動

小組委員討論是否繼續推動此項業務。   

決議：本校以邁向國際頂尖大學為發展目標，且本校所秉持之教育目標為：「培育具

專業與領導能力、倫理與人文素養、創意與國際視野的各界菁英，關懷社會，

貢獻國家，造福人類。」其中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及領導能力等

重要素養及能力皆可透過國際服務學習來加以落實。因服務學習為「服務」

與「學習」之結合，藉由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將學生於校內所習

得之專業知識，透過實際的服務場域轉化為具體行動及作為，不僅深化學生

之學習經驗，且於服務學習歷程中進行反思，協助學生無論於認知、情意或

技能領域方面皆可獲得正向之學習成效。而與國際志工所結合之服務學習，

更能拓展學生學習之廣度至國際面向，並透過與國際交流形塑本校之特色，

目前國內清華、交通等大學亦已積極投入國外志工服務推動，且教育部已將

服務學習列入訪視評鑑之重點項目。 

      為能持續推動服務學習課程以達到本校關懷社會之教育目標，並以實際行動

為社區、社群機構提供所需之服務與資源，建請學校同意撥款持續支持國際

服務學習之推動。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審議 101 學年第 1學期申請開設與補助之服務學習課程計畫書（含經費表），

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國立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補助及獎勵要點」辦理。 

二、101 學年第 1學期申請補助計畫計 14 件，新開課程未申請經費補助之課程計

畫 1件，彙整表及前次執行成果如議程資料附件八。 

決議： 

一、 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委員依據審查標準及課程推動重點議題(國際服務

學習、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審議後，核定 101 學年第 1學期課程

分三類給予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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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類：課程屬性為國際服務學習者共 3門，每門補助 20,000 元，其中「海外

見習服務英文案例研討」課程申請金額未達 20,000 元，以申請金額核

定，共補助 18,000 元，所餘費用 2,000 元優先補助第三類之 6門課程。 

第二類：98 至 100 學年曾獲本校服務學習績優教師表揚，或為融入服務學習內

涵之專業課程共 5門，每門補助 16,000 元，共補助 80,000 元。 

第三類：持續開設服務學習課程者共 6門，2門補助 10,334 元、4門補助 10,333

元，共補助 62,000 元。 

以上同意補助 14 門課程，共計補助新台幣$200,000 元。各申請案請依審查

意見修正計畫相關內容(詳如附件，p.9)。 

      二、學期中若部分課程所需經費或有餘額者，所餘費用優先補助第三類課程。 

      三、台文系王右君助理教授所提新開設未申請經費補助之課程，請依審查意見修

正計畫相關內容後准予開課。 

      四、依推動小組審核通過之補助案經費，擬由頂尖大學計畫經費項下補助，待經

費核定後通知開課教師。 

      五、核定之補助案應依審核意見、核定金額及相關辦法執行之。 

 
伍、臨時動議： 

案由：有關本校推動服務學習所需費用呈請學校同意持續經費補助支持。(蔡幸娟委

員等 3 人) 

說明：自 100 學年起教育部停止服務學習之經費補助，改以納入學校評鑑指標，而

本校推動服務學習所需費用來源不確定，導致多項預定執行業務無法如期辦

理甚或取消，對於本校師生參與服務學習之意願及成效影響甚鉅，建請學校

同意以本校經費持續支持服務學習之推動。 

決議：服務學習豐富學生學習的對象、深度與廣度，也使得學生學習成效從單純的

理論知識提升到全人生命的發展，極具正面教育意義，且服務學習課程是培

育人文素養及社會關懷等基本素養之重要課程。出席委員皆認同服務學習之

重要性，教育部亦將其列入校務評鑑之重點項目。本校自 98 學年度即積極補

助與獎勵具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截至100學年下學期共補助93門課程，在

本校師生共同參與中展現多樣風貌，且與至少 70 個社福或學校機構建立良好

之合作平台。綜合上述意見，建請學校同意以本校經費持續支持服務學習之

推動。 
 
 
陸、散會：下午 3時


